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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样进行发票检查？ 
税务机关在发票管理中可以检查印制、领购、开具、取得和保管发票的情况，调出发

票查验，查阅、复制与发票有关的凭证、资料，向当时各方询问与发票有关的问题和情况。

在查处发票案件的时候，对于案件有关的情况和资料，可以记录、录音、录像、照相和复制。

税务人员进行发票检查的时候，应当出示税务检查证。 
印制、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，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

关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隐瞒。 
税务机关需要将已开具的发票调出查验时，应当向被查验的单位和个人开具发票换票

证，该证与所调出的发票具有同等的效力。换票证只限于本县（市）范围以内使用。需要跳

出外县（市）的发票查验的时候，应当与有关县（市）的税务机关联系，使用有关县（市）

的发票换票证。 
税务机关需要将空白发票调出查验时，应当开具收据；经查无问题的，应当及时退还。 
单位和个人从中国境外取得的与纳税有关的发票或者凭证，税务机关在纳税审查时有

疑义的，可以要求其提供境外公证机构或者注册会计师的确认证明，经税务机关审核认可后，

方可作为记账凭证。 
税务机关在发票检查中需要核对发票存根联与发票联填写情况时，可以向持有发票或

者发票存根联的单位发出发票填写情况核对卡。有关单位和个人接到核对卡以后，应当如实

填写，并于 15 天以内报回。 
 


